【一張證照、遊藝全台】

合作備忘錄

台灣街頭藝人發展協會﹝甲方﹞

___________ _________﹝乙方﹞

為鼓勵街頭藝人貢獻社會藝術環境改造之努力，並且為文化藝術傳承與發揚，進而推動文化觀光意象來吸引消費者，甲乙雙方訂立此合作案，相關約定如下：

1. 由乙方授權甲方所甄選之傑出街頭藝人，進入乙方所提供之場地，進行即興演出。

2. 甲方所屬之街頭藝人須於進入演出時，佩帶或揭示甲方之證照供辨識。

3. 乙方應竭盡所能協助維護街頭藝人之人身與設備安全。

4. 為維護街頭藝人之品質，乙方可於甲方舉辦甄選時，共同參與甄選工作。

5. 乙方同意贊助甲方之捐款新台幣________元整。﹝有捐款收據可提供核銷﹞

6. 甲方之傑出街頭藝人須憑證進入演出，乙方提供以下之協助：﹝請打勾﹞

· 可供演出日期：週____ ~ 週____，時間：____:____ ~ ____:____

· 乙方提供表演位置平面圖，請見附件

· 免費入園

· 免費停車

· 免費住宿﹝須於____天前預約演出日期﹞

· 電源、延長線

· 茶水、便餐

· 燈光、音響設備

· 街頭藝人可以設置小費箱，所得為街頭藝人自取

· 可以標價義賣街頭藝人的創作品﹝如：素描、CD…等﹞

· 當場付現金補貼車馬費新台幣__________元﹝須演出至少____小時﹞

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乙方聯絡人：______________電話：______________手機：_____________

7.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甲乙雙方書面同意，進行增、修、刪。

8. 甲乙雙方以誠信原則進行此合作案，本文件請直接傳真04-24717186回覆，即刻生效。

甲方：台灣街頭藝人發展協會         乙方：

負責人：張博威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
統一編號：98758540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

TEL：04-24717187                   TEL：

地址：台中市文心路一段182號14F-3  地址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